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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作用机制 

邹 明 

贵州财经大学  贵州贵阳 

【摘要】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快速发展，行政事务越发复杂，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所产生的行政争议，

依靠传统的行政诉讼方式已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解决。为了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应当探索出多元化的纠纷

解决机制。监察机关作为重要的监督机关，在当下，应对其职能定位作出必要拓宽，通过监察建议对“行政违法”

问题进行处理。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需要遵循一定的理论逻辑，该逻辑从适用范围、解决问题（包含实

体性问题、权益保障问题、实施运用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出目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针对“行政违法”

所提出的监察建议，尚未形成制度体系，权限配置尚不健全，程序机制尚不完善，需要对着三个方面不断完善，

已达成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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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proposal to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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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divers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affairs are more and more complex,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between administrative counterparts and administrative organs can not be substantially solved 
by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mod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e 
diversifie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should be explored. As an important supervisory organ, the supervisory organ is 
necessary to broaden it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t present, an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through 
supervisory suggestions. The supervision suggests that the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needs to follow a 
certain theoretical logic, which discusse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problem solving (including substantive problems,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practice. 
At present, the supervision suggestions for "administrative violation" in China have not yet formed a system, the authority 
allocation is not perfect, the procedure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which needs to be constantly improved in three aspects, and 
has reached the goal of substantially resolving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with supervision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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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必要性 
行政争议是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内的行

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

理性以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所发生

的争议。我国于 2014 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进行了修订，将“解决行政争议”作为一项重要目

的列入法条之中，明确了行政诉讼要着重解决行政争

议的重要需求。但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事务也变

得日益复杂，依靠传统的行政诉讼救济方式，无法有效

实质地处理行政争议。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在 2021 年确

立了未来五年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与实施纲要，并明

确提出，要健全行政争议的化解处理机制，通过多元化

手段实现行政争议的溯源处理。同年，最高人民法院也

提出，要整合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措施，积极调动多元化

的纠纷解决资源，不断完善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决机

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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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行政诉讼措施外，其余的多元化措施同

样可以推动行政争议的解决，实质性地化解相应矛盾。

中共中央提出，检察机关要在履行法定监督职责的同

时，主动积极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2024 年，

司法部在印发文件中同样强调了，行政复议在行政争

议的解决中具有无法忽视的重要作用，必须坚持能动

复议。行政复议能够将问题有效的化解在基层，实现行

政争议的源头治理、根本治理。此外，调节措施同样可

高效地处理社会性矛盾。构建包含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等在内的联动性纠纷解决体系，充分发挥民

间组织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协同作用，对于实质性

解决行政争议也有重要意义。因此，社会力量与国家力

量相互结合、多元化作用的纠纷化解机制正在不断完

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监察建议也不断被重视起来。 
自 2018 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一府两院一委”

的国家机关组织架构体系，监察委员会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在目前所提倡的多元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的背景下，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争议解决方式也

是为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所主导实施的，如

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检察建议、司法调解等，而关于

监察机关的相应职能，研究则较少。但在“一府两院一

委”的组织架构下，监察机关在行政争议解决方面同样

需要发挥更大的功能。监察建议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一

项重要措施，能够与行政机关的实施措施形成治理合

力，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 
2 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论逻辑 
2.1 监察建议适用范围的法理逻辑 
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国家监察

职权。主要职责在于监督国家公职人员对相关公权力

的行使是否正确，以确保权力不被滥用，使权力能够在

阳光下运行，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监察委员会的

职能定位是为了更好应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而组建的国家机关，着重在于调查国家机关中的公职

人员的“个人违法”问题。 
但行政争议问题所涉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违法问

题（下称“行政违法”），与“个人违法”有着明显的

区别[2]。行政争议纠纷往往因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

的作为与不作为）而出现，产生纠纷的双方通常表现为

公民与行政机关双方。但是在“行政违法”问题的处理

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公职人员本身的违法问题，如贪

污受贿、滥用职权等。监察机关的工作重心则放在了

“个人违法”上，即主要针对涉嫌腐败违法违纪问题的

公职人员的个人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但在实践当中，监察机关在调查“个人违法”问题

之时，往往会伴随着被调查人所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违

法”问题，呈现出“个人违法”与“行政违法”杂糅混

合的现象。二者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结果的内外双重性。在我国长期的实践中，

由于行政机关贯彻的是“个人负责制”的工作原则，因

此行政机关的作出行为往往与负责人的个人意志无法

割裂开来，个人的违法行为常常会通过行政机关的外

在组织形式表现出来，转化为了外在机关的违法行政

行为。 
其次，是“个人违法”与“行政违法”的因果联系。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内部个人的违法行为常常是通过

行政机关的外部行为所表现出来的，而之所以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便是“个人违法”与“行政违法”之间的

因果联系，即公职人员个人的违法行为是起因。行政机

关的违法行为，往往是建立在公职人员个人的违法基

础之上。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监察机关在调查发现公

职人员的“个人违法”情形时，一并发现的“行政违法”

问题如何处置，目前理论研究上存在争议，现行法律法

规亦缺乏相关规定。依照目前监察机关与行政机关的

定位，行政违法问题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处置[3]。即使

监察机关率先发现，也应当移交行政机关查处，如此一

来，行政违法问题便无法在第一时间由最了解事实情

况的监察机关进行处理，而且交由行政机关对事实情

况进行重新调查处理，不仅徒增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延

误推迟了办案时间，影响了办案效率，不利于纠纷的及

时解决。监察机关在处理“个人违法”问题的同时，若

可以对“行政违法”问题一并进行处理，便能有效利用

“同案办理”的便利，实现行政纠纷的综合治理与溯源

处理，实现对国家公职人员以及行政机关单位的“双重

监督”。因此，本文认为监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不应仅限

于“个人违法”，还应当囊括必要的“行政违法”。 
2.2 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内在机理 
前文提到，行政争议是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内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针对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

问题所发生的争议，一般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来

解决。在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外，检察机关与行政

机关也会就行政行为所引发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损害问题产生行政争议。此类争议通过行政公益诉

讼来解决。 
要实质性地化解行政争议，必须要让解决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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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工具能够实现准确衔接与有效运转，中间过程

不应出现空转浪费或是重复处理，要高效、实质地解决

争议问题。因此，必须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

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合理的实体性问题；二是关于行

政行为对相应权益造成侵害的利益维护与补救问题；

第三则是监察建议的实施运用问题[4]。 
2.2.1 实体性问题 
合法行政与合理行政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基本原则，

在实践中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重要遵循。监察

建议是监察机关的重要监督措施之一，在对行政机关

的行政行为实施监督之时，也应当遵循合法原则与合

理原则，将其作为重要参考标准。监察机关若在调查之

中发现了行政机关的违法性问题，可在建议当中对事

实调查与认定情况进行阐明，令行政机关认识到行政

行为的违法性质与症结所在，以及是否违背了行为实

施的合理目的。 
2.2.2 权益保护问题 
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驶行政权

力之时，除了要有法律依据、遵循合理目的之外，还必

须选择对行政相对人侵害最小的方式。因此，监察机关

应当在对行政机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后，

就行政机关侵害不当的“行政违法”问题进行纠正，如

建议撤销、改变或终止原来的违法行政行为，并采取必

要、合理的补救措施，及时挽回受损的主体利益，实现

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有效保护。 
2.2.3 实施运用问题 
针对包含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内的实体问题、权益

保护问题解决完之后，便需要关注监察建议的实施运

用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争议纠纷。为了实质性化解行

政争议，应当坚持通过多元化手段实现行政争议的溯

源处理。监察建议可配合传统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

对行政争议进行化解[5]。若在处理过程当中，一部分案

件已经寻求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救济，监察机关

则需要依托对案件的熟悉，基于办案的便捷性、高效性

考虑，及时形成监察建议，交由行政机关吸收与落实，

使“违法行政”问题得到及时纠正。在监察建议的基础

上，行政机关可及时对行政争议问题作出回应，对处理

不当的问题可采取撤销、改变或终止的纠正方式，并且

可以通过灵活多元的调解方式对侵害进行救济，实现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 
综上，基于“实质性化解”的要求，监察建议的适

用范围应当做“扩宽”理解，不能因监察机关“调查公

职人员滥用职权问题”的职能定位，而仅将监察建议的

适用局限于“个人违法”与“滥用职权”类案件。针对

目前“个人违法”与“行政违法”混合杂糅较多的办案

现象，将监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扩充至“行政违法”上，

并对除“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外的广泛案件提供监察建

议，更好地发挥监察机关的作用。 
监察建议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过程中，应当

关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并且就行政行

为所造成的主体权益侵害作出修正建议，配合行政机

关的诉讼与复议方式，及时对“行政违法”问题进行纠

正。 
3 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问题检视 
监察机关运用监察建议，对行政机关处理机关单

位的“行政违法”问题实施监督，要从实体性问题、权

益保护问题、实施运用问题等方面切入。关于合法与合

理行政的实体问题、权益保护问题，应当着重提升监察

建议的质量，健全监察建议体系，并优化监察建议运作

职能权限的配置[6]。而针对实施运用问题，应当完善监

察建议的程序机制。本文将从监察建议体系构建、权限

配置优化、程序机制完善等方面展开，对监察建议实质

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相关问题进行检视。 
3.1 监察建议体系尚不完备 
针对“行政违法”问题，监察机关应当在行政机关

防范行政违法出现的制度预防措施、违法行为的纠正、

机关与公职人员的责任追究、对行政相对人权益补救

等方面形成监察建议，构建类型化、完备的监察建议体

系。 
3.1.1 制度健全型建议 
要解决违法问题，做好的办法就是溯源性处理。对

于监察建议，应当形成可有效防范行政机关实施违法

行为的溯源性、预防性制度体系，可高效地给予监察建

议，推动合法合理行政。但鉴于目前我国监察机关的职

能定位，针对监察建议解决行政争议尚缺乏明确的相

关规定，在监察建议的制度性完善上同样还有较大空

白，无法形成长效性机制。 
3.1.2 纠正违法型建议 
这类建议是针对“执行不力”所产生的，旨在对行

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达成有效的改进与纠正，实现实质

性化解的目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限期进行自我纠正。

但在实践当中，行政机关往往会因为组织机构僵化问

题、内部审核层级繁多、决策流程复杂、职责归属模糊

等问题，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纠错。对此，监察建议针

对行政违法也尚未形成法律约束手段。 
3.1.3 责任追究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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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建议希望通过构建有力的责任追责机制，使

行政机关形成权力边界感，规范行使权力，对于违背法

定职责的机关与公职人员，应当严格处理、严肃追责不

得姑息、纵容“行政违法”行为。目前的监察建议针对

行政行为的问责机制当中，只规定了对于公职人员滥

用职权、贪污腐败问题的追究机制，对于“行政违法”

问题尚缺乏规定，常常使得责任机关的问责措施于法

无据[7]。 
3.1.4 权益保护型建议 
这类建议主要是针对受害主体的权益补救问题，

通过监察机关的建议内容，令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与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给予重视，通过相应措施对权益

进行保护。实践中，针对“行政违法”问题，行政相对

人的合法权益主要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

实现解决，监察机关并未就行政机关违法行为所产生

的利益补救问题给予建议，监察建议更多地是承担事

实调查、证据认定等职能。关于权益问题，则更多的是

起到相应事实证据认定的辅助功能。 
3.2 监察建议的权限配置尚不健全 
监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所提出的监察建议，是要

能够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因此，该建议应当是权威

的、有效的、准确的。因此，监察机关应当构建一套明

确、完备的权限体系，使得监察人员能够各司其职，明

确权力范围，形成行之有效的监察建议，更好地监督行

政机关。 
首先，我国的监察委员会目前所实施的是“一套班

子，两块牌子”，监察人员的配置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党

委与政府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机构独立行使监察

职能上尚有缺陷，无法更好的行使监察权限。其次，监

察机关在长期以往的实践中，处理的主要是“公职人员

腐败”的“个人违法”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构建

起来的行之有效的监察建议权限配置并不能很好地适

用于“行政违法”问题。我国目前在“行政违法”监察

建议的权限配置上，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仍具备

较大的进步空间。 
3.3 监察建议的程序机制尚不完善 
监察建议针对“行政违法”提出建议，往往意味着

需要在空间、时间上拓展自己的职能，以实现更为长效

的监督。程序机制的完善对于更为体系化的监察建议

的实施、更广泛主体的权益保护至关重要。观察过去针

对“个人违法”的监察建议实践，不难发现，监察建议

的落实效果不佳，甚至很多建议存在较多的“空洞”内

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具体的整改措施，回

访监督与评估机制同样存在缺失，分歧凝聚渠道不足，

使得建议机关无法就落实问题进行有效申辩，进而严

重影响了监察建议的执行力与约束力[8]。面对更为复杂

的“行政违法”问题，需要坚持完善程序机制，促进监

察建议的落实。 
4 监察建议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优化路径 
4.1 丰富完备监察建议类型 
4.1.1 制度完善型建议 
监察机关应当深入研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在

长期的行政实践中，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断

地总结规律与经验，寻找出过去制度规范当中的主要

漏洞，对其进行补正，充实制度的内容，如针对文件制

定、行政决策、人事管理、财务管理等重要的行政机关

职能，要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性防范内容，达到长效治

理的效果[9]。 
4.1.2 纠正违法型建议 
依法建立建全行政机关的内部纠错机制，监察建

议限期对其进行监督，可通过撤销、撤回、变更行政机

关的违法行政行为，并建议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法

定职责。 
4.1.3 责任追究型建议 
适时对监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作出修改，采取“拓宽

说”，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监察建议监督“行政违法”的

合法合理地位，进而对行政机关与相关责任人员提起

问责建议与纠错建议，不依法履行将受到严格的法律

追责。 
4.1.4 权益保障型建议 
此类建议同样应当通过立法手段，明确监察建议

的针对“行政违法”的权益保障功能，将内容规定具体

化，如可建议行政机关解除不当、违法的人身措施，返

还违法强制扣押财产，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等。 
4.2 健全监察建议的权能配置机制 
第一，丰富监察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调查权，对调

查对象进行适时的扩展； 
第二，明确监察建议对于行政机关的认定权，在工

作内容、法律后果上，产生出针对“行政违法”的认定

标准[10]。 
4.3 完善监察建议的程序机制 
为了实现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应当构建一套

完备的程序机制： 
第一，建议的提出应当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在遵守

法律规定前提下，可开展听证会议，遇有疑难案件，可

交由具备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的专家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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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使监察建议能够有效送达，以保证整改效果； 
第三，优化监察机关的人员配置，保证人员行使职

权的独立性，可对监察建议提出异议； 
第四，建议送达和异议后，应当督促落实，建立严

格的评查与追责程序，确保行政争议能够获得实质性

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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